
中華大學 114 學年度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簡章 

【附件04  分發錄取生報到意願書】 
中華大學 114 學年度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入學 

分發錄取新生報到同意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 係參加「114學年度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入學」，

業經分發錄取  貴校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         組(無組

別者免填) 壹年級，茲願依錄取系組報到。 

特此聲明。 

錄取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聯絡電話：(行動)                 (家用) 

通訊地址： 

錄取生家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中  華  民  國 1 1 4 年   月   日  

浮貼處 浮貼處 

錄取生身分證正面影本 錄取生學生證正面影本 

註1：錄取生請於報到(5/15~5/23)截止日前（郵戳為憑）以限時掛號寄回本校招生委員會

-30012新竹市東香里五福路二段707號（逾期不受理）。亦可先行傳真，但仍須將正

本寄回本校，否則視為報到手續不全。 

註2：備取生經遞補錄取成功，亦需繳交本意願書，請以試招組通知報到之日期為準，並於

時限內寄達。 

※傳真時抬頭請寫「招生委員會」。傳真專線：03-51862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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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05 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】 

中華大學 114 學年度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

   第一聯   中華大學存查聯 

姓 名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  

身分證號碼 
（居留證號碼） 

 應考證號碼  

本人經由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入學分發 貴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      組，

因故放棄錄取資格，特此聲明。 

           此致    中 華 大 學 

錄取生 
簽章 

 
家長（監護人） 

簽章 
 

中華大學 

教務處蓋章 
 日 期   114年   月    日 

 

 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 

中華大學 114 學年度運動績優單獨生招生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

第二聯 錄取生存查聯 

姓 名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  

身分證號碼 
（居留證號碼） 

 應考證號碼  

本人經由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入學分發  貴校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       組，

因故放棄錄取資格，特此聲明。 

           此致    中 華 大 學 

錄取生 
簽章 

 
家長（監護人） 

簽章 
 

中華大學 

教務處蓋章 
 日 期   114年   月    日 

 
※ 注意事項： 

1. 獲分發之錄取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，應填妥本聲明書並經父母(或監護人)簽章後，於 114 年 6 月 2 日前

（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），以限時掛號寄達本校招生委員會。 

2. 本校於聲明書收取後加蓋章本組章戳，將第一聯撕下由本校存查，第二聯以掛號寄回考生存查。 

3.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，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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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 06 放棄入學切結書】 

中華大學 114 學年度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  

放棄入學切結書  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應考證號：               

參加中華大學「114學年度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入學」，並同意就讀 

貴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        組 

茲因□擬就讀他校(校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□個人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自願放棄入學資格及一切相關之權利，因放棄入學聲明已逾 114 年

6 月 2 日, 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，請考生

及家長慎重考慮。 

此 致 

中 華 大 學  

       立書人簽章： 

         立書人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        聯絡地址： 

家長(監護人)簽章： 

    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